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

规定，作为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

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阅，基于客观公正的

立场，在审查公司提交的有关资料后，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

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21年度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

的议案》，本次预计 2021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及子公司控股公

司正常经营和业务拓展需要，支持其发展。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全资、控股子公

司或子公司控股公司，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担保手续，对外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

违规担保的情况。 

二、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的现金管理是在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和投资

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用于质押授信，有利于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公司本次拟开展的现金管理建立了风险控制措施，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

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

理财产品购买事宜，能够确保理财资金安全，同意此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决议后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预计 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租赁办公场所的独立意见 

（一）公司及子公司与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房屋租赁类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1 年度此类关联交易额度我们已进行了事前审核，该

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经营需

要而发生的，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的独立性，定价依据公平合理，符合公司、

子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四、关于 2021年度预计与云南滇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 

（一）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滇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关联方云南滇中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易额度我们已进行了事前审核，上述关联交

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由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 

五、关于聘任丁思德同志为公司常务副总裁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丁思德同志的个人履历等相关材料，其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

况，被证券交易所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况。本次董事会的提名、审议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丁思德同志为公司常务副总裁。 

独立董事：王建新    高 巍    刘譞哲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